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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竹區監理所桃園監理站 關心您

桃園市高國中小學教職員遊覽車安全知能研習

實際行車前各部安全設備檢查
及逃生演練課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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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重要查核項目

伍、結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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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前言
營業遊覽車為國人旅遊之主要交通工具，

一旦發生交通事故，往往造成許多家毀人亡之

重大悲劇，因此防範大客車交通事故發生，確

保租用及乘坐遊覽車之安全，對於遊覽車之安

全設備及逃生之認知刻不容緩，確認逃生通

道暢通及安全設備正常，對

旅遊安全多一分保障。



貳、遊覽大客車介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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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類

甲類大客車：軸距逾4公尺之大客車。

乙類大客車：軸距未逾4公尺且核定總重量

逾4.5噸之大客車。

丙類大客車：軸距未逾4公尺且核定總重量

逾3.5噸而未逾4.5噸之大客車。

丁類大客車：軸距未逾4公尺且核定總重量

未逾3.5噸之大客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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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類大客車
‧甲類大客車係指軸距逾4公尺之大客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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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類大客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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乙類大客車
‧乙類大客車係指軸距未逾4公尺且核定總重量逾

4.5噸之大客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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乙類大客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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丙類大客車
‧丙類大客車係指軸距未逾4公尺且核定總重量逾

3.5噸而未逾4.5噸之大客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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丙類大客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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丁類大客車
‧丁類大客車係指軸距未逾4公尺且核定總重量未逾

3.5噸之大客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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丁類大客車

13



叁、駕駛人資格

及相關文件檢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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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業大客車駕駛執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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行車執照

16



派車單(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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派車單(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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遊覽車客運業駕駛人登記證
及 大客車職業駕駛人定期訓練證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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遊覽車客運業駕駛人登記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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遊覽車客運業駕駛人登記證

1



大客車職業駕駛人定期訓練證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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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重要查核項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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行車紀錄器(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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行車紀錄器(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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行車紀錄器(三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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行車紀錄器(四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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數位行車紀錄器(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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數位行車紀錄器(二)資料下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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車窗擊破裝置
應設3具，設置位置車身內前後左右至少各1具。

應標示「車窗擊破裝置」每字4公分見方及操作方法:
朝玻璃窗四角槌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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車窗擊破裝置
擊破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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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1:取下車窗擊破裝置

四個角落是車窗玻璃最脆弱的地方

步驟2:擊破點位置

步驟3:用力敲擊擊破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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壓力表指針應
在綠色區域

有效期限？

滅火器：應使用2具『汽車用滅火器』

滅火器



滅火器 1.汽車用10型
2.壓力表壓力在綠色範圍
3.商品檢驗標識
4.有效日期

2

3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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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1：打開安全插銷 步驟2：壓下手壓柄

步驟3：朝向火苗 步驟4：朝火源根部噴灑

汽車用滅火器使用方法



緊急出口(安全門)

安全門開啟時，警鈴(蜂鳴器)作響。
16

MSOffice1
MSOffice2

MSOffice3



投影片 16

MSOffice1 安全門開啟時   蜂鳴器應會響鈴
新竹所-桃園監理站-楊輔仁, 2017/4/21

MSOffice2 新竹所-桃園監理站-楊輔仁, 2017/4/21

MSOffice3 新竹所-桃園監理站-楊輔仁, 2017/4/2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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緊急出口(安全門)

右前門 左前門



出口 綠色標識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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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面

寬至少76公分

高至少160公分

下緣距地高
至多100公分

大客車安全門各項
尺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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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門通道須淨空

安全門標識字體10公分見方
操作方法字體4公分見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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嚴重違規-阻斷逃生

安全門不得加裝蓋板

1



安全門設置於車身
後部中央實車照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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車頂逃生口(緊急出口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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氣壓式車門緊急洩壓開關(有蜂鳴器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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氣壓式車門緊急洩壓開關(車內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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氣壓式車門緊急洩壓開關(車內)

7



氣壓式車門緊急洩壓開關(車內)

8



氣壓式車門緊急洩壓開關(車內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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氣壓式車門緊急洩壓開關(車內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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氣壓式車門緊急洩壓開關(車內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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氣壓式車門緊急洩壓開關(車外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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動力操作車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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氣壓式車門緊急洩壓開關(洩壓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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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查核項目

1.車窗擊破器（3隻）
2.安全門警告裝置

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第16條第1項第2款

未依規定於車身標明指定標識（車身公司名稱不符）
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第16條第1項第3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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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第16條

汽車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，處汽車所有人新臺幣九百元以
上一千八百元以下罰鍰：
一、各項異動，不依規定申報登記。
二、除頭燈外之燈光、雨刮、喇叭、照後鏡、排氣管、

消音器設備不全或損壞不予修復，或擅自增、減、
變更原有規格致影響行車安全。

三、未依規定於車身標明指定標識。
四、計程車，未依規定裝置自動計費器、車頂燈、執業

登記證插座或在前、後兩邊玻璃門上，黏貼不透明
反光紙。

五、裝置高音量喇叭或其他產生噪音器物。
前項第一款至第四款並應責令改正、反光紙並應撤
除；第五款除應依最高額處罰外，該高音量喇叭或
噪音器物並應沒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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汽車不依限期參加定期檢驗或臨時檢驗者

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第17條

1.座椅數量

2.安全門有效高度（至少160公分）

3.安全門有效寬度（至少76公分）

4.安全門通道寬度（至少32公分）

5.安全門下緣距離地面高（至多100公分）

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第18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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緊急出口(安全門)

右前門 左前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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行車紀錄器

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第18-1條

汽車未依規定裝設行車紀錄器者，處汽車所有人新臺幣一萬
二千元以上二萬四千元以下罰鍰。
汽車裝設之行車紀錄器無法正常運作，未於行車前改善，仍
繼續行車者，處汽車所有人新臺幣九千元以上一萬八千元以
下罰鍰。
未依規定保存行車紀錄卡或未依規定使用、不當使用行車紀
錄器致無法正確記錄資料者，處汽車所有人新臺幣九千元以
上一萬二千元以下罰鍰。
違反前三項之行為，應責令其參加臨時檢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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行車記錄器(大餅)

行車紀錄器紙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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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門無法開啟
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第20條

駕駛執照業經吊銷、註銷仍駕車

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第21-1條
汽車駕駛人駕駛聯結車、大客車、大貨車，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，汽車
所有人及駕駛人各處新臺幣四萬元以上八萬元以下罰鍰，並當場禁止
其駕駛：
一、未領有駕駛執照駕車。
二、領有機器腳踏車駕駛執照駕車。
三、領有小型車駕駛執照駕車。
四、領有大貨車駕駛執照，駕駛大客車、聯結車或持大客車駕駛執

照，駕駛聯結車。
五、駕駛執照業經吊銷、註銷仍駕車。
六、使用偽造、變造或矇領之駕駛執照駕車。
七、駕駛執照吊扣期間駕車。
前項第五款、第六款之駕駛執照，均應扣繳之；第七款並吊銷其駕駛
執照。
違反第一項情形，並記該汽車違規紀錄一次。
汽車所有人如已善盡查證駕駛人駕駛執照資格之注意，或縱加以相當
之注意而仍不免發生違規者，汽車所有人不受本條之處罰。



2

交流道匝道上下旅客
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33條
公路法77條1項(運管規則第40條)
公路汽車客運業班車，應依營運路線許可證所核定
之路線起點、經過地點、終點、里程行駛營運並停
靠核定之站位上下客。除臨時性需要外，不得開行
部分路段之班車。

未投保乘客責任保險
公路法第65條第2項（970109公布）
公路汽車客運業、市區汽車客運業與遊覽車客運業，皆應投
保乘客責任保險；其最低投保金額，由交通部定之。未依規
定投保乘客責任保險者，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
罰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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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
顯
示
出
測
試
值
供
登
載

0.05

營業大客車業者於駕駛員行車前，應對其從事酒精濃度測
試，檢測不合格者，應禁止其駕駛；遊覽車駕駛員，得由
承租人或旅行業者實施酒精檢測，檢測不合格者，亦同。

公路法第77條第1項（運輸業管理規則第19條4項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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緊急出口應明確標示位置及操作方法

車窗擊破器裝置應明確標示位置及操作方法

滅火器應明確標示位置及操作方法

公路法第77條第1項
（汽車運輸業管理規則第19條5項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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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路法第77條第1項
（汽車運輸業管理規則第19條6項）

營業大客車應於車內駕駛座旁或上下車門顯明處標示駕駛員姓
名及牌照號碼，並張貼公司服務電話及該管公路主管機關申訴
電話；車外尾部汽車牌照上方顯明處應標示駕駛員姓名及該管
公路主管機關申訴電話。

車內

車外
申訴電話

號牌 駕駛
姓名

號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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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路法第77條第1項
（汽車運輸業管理規則第19條7項）

前二項標示字體大小及位置應符合附表五之一

規定：

車 內 車 外

最小字體

大 小

長4公分

寬2公分

長10公分

寬5公分

位 置

駕駛座旁

或

上下車門明顯處

車輛尾部

或

汽車牌照明顯處

（附表五之一﹚



8

公路法第77條第1項
（汽車運輸業管理規則第19條8項）

遊覽車客運業於所有乘客上車後，應在車內播放安全逃生資訊影片。經營中程、長程國道客
運路線之公路汽車客運業進入國道後，亦同。

遊覽車
於所
有乘客
上車後

播放逃
生影片

中、長程
國道客運
進入國道
後亦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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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路法第77條1項
運輸業管理規則第19條之1

遊覽車客運業營業車輛

不得使用翻修輪胎或達胎

紋磨耗指示點之輪胎。

公路及市區汽車客運業經
公路主管機關許可行駛
高速公路及快速公路之
營業車輛

，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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不得為翻修輪胎由製造年月日、安全點、胎壁橡膠接合點 … 判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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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路法第77條1項
汽車運輸業管理規則第84條

第1項第3款：

機關、學校、旅行業及導遊人員對包租遊覽車

依規定所為查核，應積極配合，不得拒絕。前

項第1款車輛出租時，應據實填載派車單（如

附表六﹚及簽訂書面租車契約，隨車攜帶。派

車單及租車契約並應至少保存1年供公路監理

機關查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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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86條
第1項第2款：

應僱用持有大客車職業駕駛執照及駕駛大客車三年以上經歷

之駕駛員。

審驗日期應為有效期限內

駕照種類職業大客車以上

是
否
有
效
期
限
內

3年以上經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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運輸業管理規則第86條第1項第3款

派任駕駛員前，應持依第19條規定申報登記審核合格

之登記書，向公路主管機關申請遊覽車客運業駕駛人

登記證（如附表九）

。行車時，並應將遊

覽車客運業駕駛人登

記證置於車內儀表板

與擋風玻璃最右緣間

平台上方中間明顯處

之固定插座上；其照

片、姓名應面向乘客

，不得以他物遮蓋之。

97年6月15日起未依規定放置
，依章舉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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登記證置於車內儀表板
與擋風玻璃最右緣間平
台上方中間明顯處之固
定插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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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86條

第1項第7款：

出廠逾10年之遊覽車應隨車攜帶合法汽

車修理業出具之4個月內保養紀錄表影

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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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86條

第2項：

車齡逾12年車

輛，不得行駛

經公路主管機

關公告管制之

山區公路，行

駛高速公路時

速不得逾90
公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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歸納重要查核項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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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外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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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車門旁標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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紅底白字

三、車輛實體與行車執照登錄核對

定期檢驗日期

車
身
顏
色

下層不得違規設置座椅

座位數含駕駛員
行車執照樣張

公司名稱

行
照
有
效
日
期



1

行李廂高度
登錄式樣

車廂下方不得設置座椅或臥舖、設置邊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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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行車紀錄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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行車紀錄卡安裝使
用範例：

1.行車紀錄器之時
間調整與實際時間
相符。

2.將行車紀錄卡裝
入並將時間刻度（
實際時間）對準行
車紀錄器之基準位
置。（某些機種具
自動對準功能）

註：行車紀錄器品
牌、型式眾多（有
數位式及機械式）
，功能、安裝及使
用方法亦有所不同
。

行車紀錄器
對準記號

行車紀錄器卡(大餅)

寫上
車
號、
姓名
及日
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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欄
杆
高
八
十
公
分
以
上

間距至少70公分以上

大客車最前方之座椅應設欄
杆或保護板與擋風玻璃區隔

違
規
座
椅

欄杆寬與座椅同寬

六、駕駛座上方設座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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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安全門、滅火器、擊破裝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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鳴

安全門應備有安全門開啟時對駕駛人之警告
裝置，警告裝置可為警鈴或蜂鳴器等

八、安全門開啟之警告裝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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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結語

維護及提升交通安全乃你我全體國人共
有之責任，本局身為公路主管機關，打
造安全的行車環境、提升臺灣觀光產業
發展、強化遊覽車安全管理，更是是我
們責無旁貸的任務。
為有效提升高國中小學校外教學旅遊租
用遊覽車，維護學生乘客搭乘遊覽車安
全，藉由本次研討希望能充實各級學校
在租用遊覽車時之基本知能。


	遊覽車行車前安全設備檢查及逃生演練 -1
	遊覽車行車前安全設備檢查及逃生演練 -2
	遊覽車行車前安全設備檢查及逃生演練 -3
	遊覽車行車前安全設備檢查及逃生演練 -4
	遊覽車行車前安全設備檢查及逃生演練 -5

